
序

「
本
學
理
開
拓
研
究
境
域
，
以
經
驗
致
力
服
務
改
進
」
是
本
中
心
懸
以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是
以
多
年
以
來
，

本
此
信
念
宣
導
社
區
發
展
理
念
，
探
討
研
究
方
法
，
介
紹
措
施
項
目
，
無
不
皆
環
繞
著
「
吸
收
潮
流
與
反
映
國

情
互
為
表
裹
，
研
究
訓
練
與
社
政
措
施
交
互
為
用
，
訓
練
成
果
與
服
務
蹟
效
凝
成
一
體
」
為
工
作
方
向
，
並
經

常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實
際
需
要
，
舉
行
各
類
專
題
座
談
、
研
討
會
，
用
求
研
究
成
果
落
實
於
實
際
，
期
使
我
國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與
時
俱
進
，
日
新
又
新
。

無
疑
的
，
號
召
參
與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內
蘊
之
一
，
不
僅
要
號
召
學
者
專
家
參
與
•• 

更
要
號
召
社
區

民
眾
參
與
，
但
參
與
的
關
鍵
要
在
了
解
中
凝
成
共
識
，
知
得
深
才
能
行
得
力
，
是
以
對
促
進
參
與
之
各
項
媒
介

，
諸
如
文
字
、
聲
音
、
圖
畫
、
影
片.••• 

等
等
均
予
重
視
，
復
鑒
於
本
中
心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會
編
印
「
社
區

發
展
訓
練
叢
書
」
二
十
冊
，
印
行
以
來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中
心
教
育
委
員
乃
有
再
接
再
厲
之
提
示
，
是
以
再
選
新

題
，
用
補
前
者
之
不
足
，
而
為
求
內
容
之
通
俗
與
趣
味
兼
有
，
乃
於
本
次
叢
書
出
版
，
採
文
字
為
主
，
插
圖
為

輔
，
融
二
者
於
一
爐
，
期
收
實
際
具
體
、
簡
明
可
讀
、
保
存
容
易
、
費
用
經
濟
等
多
重
效
益
，
總
期
集
學
者
之

心
智
、
弘
專
家
之
經
驗
，
供
工
作
同
仁
在
實
務
上
作
接
引
，
社
區
民
眾
在
瞭
解
中
產
生
動
力
，
同
本
服
務
最
榮

，
助
人
最
樂
的
心
情
，
來
提
升
社
區
民
眾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

茲
值
書
成
，
既
敬
仰
各
學
者
專
家
辛
勤
撰
寫
，
亦
感
謝
同
仁
盡
心
編
務
工
作
，
惟
以
社
區
發
展
境
域
範
疇

至
大
，
編
印
內
容
自
難
周
全
，
至
祈
學
界
先
進
，
不
吝
指
教
，
是
所
企
盼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執
行
長

蔡
漢
賢

謹
誌

入
十
年
十
二
月



因
應
、
一
口
同
齡
社
會再
創
安
養
新
境

我
們
的
理
念
、
策
略
與
措
施

目

錄

壹
、
引
言

.... 
ji--

•• 

貳
、
老
人
居
住
狀
況
與
問
題
分
析

..... 

. 

鑫
、
安
養
老
人
的
理
念
、
策
略
與
措
施
j
i
-
-••• 

一
、
在
理
念
方
面
|
以
敬
老
迎
高
發

二
、
在
策
略
方
面
|
權
變
需
求
彰
顯
尊
重

..... 

五
-L. 
/\ 七



三
、
在
措
施
方
面.... 
ji--

•. 

付
融
策
略
於
法
令
|
督
促
近
親
扶
養
j
i
-
-

已
政
府
與
民
間
攜
手
|
獎
助
與
委
託
並
採

。
貧
困
者
無
懼
飢
寒
|
機
構
設
施
予
關
懷

...... 
ji--

•••• 

倒
富
裕
者
自
得
其
樂
|
地
點
、
型
態
自
選
所
好.. ji---

肆
、
其
他
配
合
措
施
|
無
所
不
至
的
關
懷
j
i
-
-••••• 

伍
、
結
語.. 

註
釋

附
錄
一•• 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(
核
定
本
}

.... 

附
錄
二•• 

台
灣
省
各
縣
市
辦
理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實
施
計
畫... 

附
錄
三•• 

台
北
市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計
畫.... 

八八九O 
一
五

一
六七

二
七



附
錄
四•• 

高
雄
市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補
助
作
業
要
點
:

附
錄
五•• 
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(
金
門
、
馬
祖
地
區
)
.

三
O





因
應
、
一
口
同
齡
社
會
再
創
安
養
新
境

我
們
的
理
念
、
策
略
與
措
施

蔡
紹
明

陳
素
春

壹
、
引
言

台
灣
地
區
近
四
十
年
來
，
由
於
營
養
改
善
、
醫
學
進
步
，
生
育
率
和
死
亡
率
下
降
，
而
平
均
壽
命
逐
年
延

長
，
老
年
人
口
漸
增
，
有
邁
向
高
齡
化
社
會
趨
勢
。
根
據
人
口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在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，
六
十
五
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只
有
十
五
萬
餘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點
五
.
，
到
了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，
老
年
人
口
增

為
七
十
六
萬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四
點
三
.
，
七
十
九
年
老
年
人
口
為
一
百
二
十
六
萬
餘
人
，
佔
總
人
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六
點
二
，
十
年
之
間
，
幾
乎
成
長
一
倍
(
註
一
)
。
根
據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的
推
估
，
民
國
八
十

五
年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將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七
點
五
(
註
一
一
)
，
屆
時
，
將
正
式
邁
入
高
齡

化
社
會
(
註
三
)
。
面
對
逐
年
增
加
的
老
年
人
口
，
我
們
應
該
以
老
人
為
本
位
而
規
劃
'
評
析
我
們
提
供
老
人
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是
否
確
能
為
老
人
所
需
要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老
人
福
利
在
今
日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但
更
要
注
意
其
前



擔
性
。我

國
傳
統
文
化
一
直
是
講
求
循
孝
道
來
敬
老
。
如
孝

經
上
言
「
孝
子
之
事
親
也
，
居
則
致
其
敬
，
養
則
致
其
樂

，
病
則
致
其
憂
，
喪
則
致
其
哀
，
祭
則
致
其
敬
，
五
者
備

矣
，
然
後
能
事
親
」
'
具
見
居
與
養
、
愛
與
敬
乃
事
親
之

要
項
。惟

社
會
變
遷
的
結
果
，
家
庭
制
度
、
結
構
漸
在
轉
變

中
，
形
成
成
員
日
少
，
關
係
日
疏
。
成
員
間
的
親
密
關
係

與
倫
理
往
來
也
受
了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家
庭
原
有
的
養
老
功

能
受
到
了
新
的
挑
戰
。
申
言
之
，
工
業
化
帶
動
了
都
市
化

，
興
建
了
無
數
的
工
廠
，
成
年
子
女
投
入
生
產
線
上
，
甚

至
為
職
業
遠
走
他
鄉
另
立
門
戶
，
留
下
年
老
父
母
在
老
家

中
，
或
由
兄
弟
姐
妹
輪
流
接
到
家
中
奉
贅
，
或
由
鄉
親
好

友
代
為
照
顧
，
倘
家
庭
關
係
演
變
至
此
，
己
將
傳
統
的
養

老
功
能
日
漸
破
壞
，
究
其
原
因
，
乃
係
個
體
的
獨
立
而
導

致
家
庭
功
能
的
萎
縮
。
歐
美
國
家
雖
已
普
遍
建
立
社
會
安

。
敬
老
崇
孝
為
我
國
固
有
的
傳
統
美
德
。



全
制
度
，
惟
過
分
仰
賴
政
府
關
懷
服
務
的
輸
送
，
雖
是
衣

食
無
缺
但
容
易
減
退
諸
親
好
友
的
溫
情
。
因
此
在
當
前
狀

況
下
，
為
因
應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如
何
為
高
齡
長
者
規
劃
安

定
的
居
與
贅
，
為
我
國
傳
統
敬
老
崇
長
再
創
新
境
，
亟
應

予
以
重
觀
。

貳
、
老
人
居
住
狀
況
與
問
題

分
析

依
據
七
十
八
年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「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
告
」
顯
示
，
目
前
老
年
人
之
居
住
情
形
，
以
與
子
女
同
住

(
包
括
固
定
與
某
些
子
女
同
住
及
至
于
女
家
中
輪
住
)
之

情
形
居
多
，
古
百
分
之
六
五
點
六
五
，
其
次
則
為
與
配
偶

同
住
(
百
分
之
一
八
點
一
七
)
，
再
次
為
自
己
單
獨
居
住

(
百
分
之
一
二
點
九
)
，
餘
有
百
分
之
二
點
一
八
是
與
親

朋
同
住
，
住
在
扶
養
機
構
或
療
養
機
構
者
僅
古
百
分
之O

。
目
前
老
人
的
居
住
情
形
。65.65 

% 

住在線被獻精糊者



點
八
七
。
如
與
七
十
七
年
比
較
，
與
子
女
同
住
之
情
形
呈

遞
減
，
較
上
年
減
少
百
分
之
二
點
二
三
，
與
配
偶
同
住
的

情
形
則
大
幅
增
加
百
分
之
三
點
一
九
，
其
餘
變
動
甚
微
(

註
四
)
。
雖
然
顯
示
仍
有
六
成
以
上
的
父
母
與
子
女
同
住

，
但
子
女
顧
意
與
父
母
同
住
的
意
願
顯
然
在
下
降
當
中
，

而
倆
老
單
獨
居
住
的
情
形
則
在
增
加
中
。
這
讓
我
們
必
須

思
考
一
個
問
題
，
根
據
七
十
八
年
簡
易
生
命
統
計
，
台
灣

地
區
男
性
平
均
壽
命
為
七
十
一
歲
，
女
性
為
七
十
七
歲
，

而
以
往
南
性
結
婚
，
女
性
平
均
年
齡
又
較
男
性
小
六
歲
左

右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婦
女
到
高
齡
，
平
均
會
有
十
二
年
是
喪

偶
獨
居
的
生
活
，
這
期
間
如
何
來
填
補
生
活
的
空
虛
，
尤

在
年
金
制
末
全
面
實
施
情
況
下
，
由
誰
來
給
予
溫
飽
，
的

確
是
值
得
重
親
的
問
題
(
註
一
二
)
。

如
果
再
比
較
老
年
人
認
為
將
來
理
想
的
居
住
方
式
，

發
現
有
七
成
以
上
(
七
三
點
二
四
%
)
老
年
人
希
望
自
己

能
在
子
女
的
家
庭
內
安
享
餘
年
，
較
實
際
與
子
女
同
住
的

四

θ
老
人
認
為
理
想
的
居
住
方
式
。



比
例
高
出
百
分
之
七
點
五
九
。
其
次
希
望
僅
與
配
偶
同
住
者
，
占
百
分
之
一
五
點
三
四
，
再
次
希
望
自
己
單
獨

居
住
者
，
占
百
分
之
七
點
四
五
，
希
望
住
進
扶
養
機
構
者
，
占
百
分
之
二
點
七
三
，
較
實
際
比
例
高
出
百
分
之

一
點
八
六
。
(
註
六
)

由
以
上
的
分
析
，
我
們
發
現
三
個
重
要
議
題
﹒
﹒ω
愈
來
愈
多
的
子
女
認
為
婚
後
與
父
母
同
住
不
是
理
想
的

生
活
安
排
﹒
'
ω多
數
的
老
年
人
仍
希
望
與
子
女
同
住
﹒
'
ω希
望
住
進
扶
養
機
構
的
比
例
在
增
加
中
。
亦
即
在
都

市
房
價
高
昂
、
個
人
收
入
不
多
及
青
壯
對
與
老
人
共
住
的
意
顧
日
減
情
況
下
，
家
庭
能
提
供
養
老
的
資
額
正
在

日
益
削
減
中
，
而
我
國
迄
未
建
立
全
面
性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，
因
此
愈
來
愈
多
而
且
愈
老
的
老
年
人
將
對
社
會
與

家
庭
產
生
日
見
增
大
的
壓
力
，
無
論
在
財
力
、
人
力
、
房
居
或
醫
療
設
施
方
面
都
逐
漸
形
成
嚴
重
問
題
。
政
府

業
已
未
雨
飄
繆
規
劃
出
一
個
全
面
性
的
安
養
新
境
，
提
供
合
情
、
合
理
、
合
法
的
安
養
措
施
，
以
因
應
老
人
需

求
。
茲
分
就
理
念
、
策
略
、
措
施
敘
介
如
后
。

奎
、
安
養
老
人
的
理
念
、
策
略
與
措
施

在
介
紹
老
人
安
養
的
理
念
、
策
略
與
措
施
之
前
，
先
將
安
養
加
以
定
義
說
明
。
安
養
的
意
義
大
於
扶
養
。
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中
規
定
，
政
府
應
設
置
扶
養
、
療
養
、
休
養
、
服
務
等
福
利
機
構
，
其
中
扶
養
機

構
為
留
養
一
些
無
扶
養
親
屬
的
老
人
。
因
此
所
稱
扶
養
意
義
範
圖
較
安
養
狹
隘
。
又
今
日
老
人
福
利
不
只
限
於

五



、7可

照
顧
不
幸
者
，
亦
對
一
般
的
老
人
提
供
多
樣
福
利
措
施
。

θ

早
期
的
大
家
庭
制
度
，
發
揮
極
大
的
孝
養
功
能
。

由
是
可
見
扶
養
兩
字
無
法
完
全
表
達
政
府
的
老
人
福
利
政

策
，
本
文
乃
以
安
養
代
之
。
且
於
未
來
修
訂
老
人
福
利
法

中
亦
以
安
養
機
構
稱
之
。
意
即
老
人
皆
能
安
心
養
身
，
樂

享
餘
年
。

、
在
理
念
方
面

|
以
敬
老
迎
高
齡

孔
子
的
儒
家
學
說
是
我
國
傳
統
文
化
的
經
脈
，
更
是

社
會
福
利
哲
理
根
本
。
儒
家
學
說
的
基
本
就
是
「
孝
順
」

'
孝
是
子
和
老
二
字
構
成
，
表
示
為
人
子
者
必
須
善
待
老

邁
的
雙
親
，
故
孔
子
主
張
孝
道
不
只
在
於
物
質
供
養
，
更

應
重
現
精
神
上
的
孝
敬
。
又
「
孝
，
德
之
本
也
」
，
更
說

明
盡
孝
道
方
為
完
滿
人
格
的
表
現
。
顯
現
，
敬
老
祟
孝
是

中
國
自
古
既
存
的
文
化
特
質
。
因
此
，
論
及
老
人
安
養
理

念
，
尤
應
強
調
敬
老
崇
孝
、
家
庭
養
老
的
功
能
，
進
而
延



展
達
到
「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」
的
理
想
境
地
。

是
以
，
發
揚
敬
老
尊
長
的
倫
理
傳
承
，
除
了
要
來
自

血
緣
的
家
屬
親
情
關
係
外
，
還
要
社
會
上
瀰
漫
著
尊
老
敬

長
的
傳
統
美
德•• 

從
自
我
到
社
會
人
士
一
致
的
尊
祟
，
才

能
形
成
充
分
被
接
受
的
價
值
觀
。
將
「
老
吾
老
」
推
演
到

「
及
人
之
老
」
，
使
其
超
越
血
綠
，
在
理
性
及
正
義
的
前

提
下
更
邁
向
地
緣
與
職
線
的
支
持
。
也
就
是
自
己
在
青
壯

時
敬
老
，
到
了
老
年
時
接
受
青
壯
的
尊
敬
，
在
良
性
的
循

環
中
使
得
人
人
可
晶
享
生
命
歷
程
中
的
融
洽
。

二
、
在
策
略
方
面

|
權
變
需
求
彰
顯
尊
重

理
想
的
安
養
制
度
，
有
其
不
變
的
原
則
及
可
變
的
策

略
。

不
變
的
原
則
是
ω
人
權
尊
嚴
的
維
護
，
ω
個
別
差
異

的
承
認
，
ω
助
人
自
助
的
堅
持
。
遺
三
項
原
則
有
其
個
別

性
，
但
亦
不
失
其
連
貫
性
。
因
積
極
的
協
助
其
自
助
，
首

。
我
們
要
以
敬
老
迪
高
齡
。

七



八

先
須
了
解
不
同
的
個
體
特
性
﹒
，
自
力
更
生
的
自
助
尊
重
，
落
實
的
貫
徹
就
顯
示
出
尊
嚴
的
維
護
﹒
，
至
可
變
的
策

略
則
是
承
其
不
變
的
原
則
而
來
，
視
個
別
的
特
性
與
需
求
而
給
予
自
我
選
擇
或
建
議
或
代
其
決
定
。
由
於
生
活

畢
竟
是
一
種
選
擇
，
即
使
年
老
亦
能
選
其
所
愛
。
也
就
是
依
老
人
經
濟
的
貧
與
富
、
身
體
的
健
與
弱
、
需
求
的

久
與
暫
以
及
一
己
的
喜
好
，
而
由
其
自
選
居
住
於
家
中
，
或
選
住
自
寶
安
養
;
或
進
住
仁
愛
之
家
或
改
以
在
宅

服
書
、
日
托
中
心
、
居
家
護
理
等
配
合
措
施
。

三
、
在
措
施
方
面

付
融
策
略
於
法
令
|
督
但
近
親
扶
養

為
使
老
人
獲
得
應
有
的
保
障
和
照
顧
，
及
使
民
眾
自
己
有
義
務
照
顧
自
己
的
尊
長
，
刑
法
第
二
十
五
章
第

二
百
九
十
四
條
還
棄
罪
規
定
，
對
於
無
自
救
力
之
人
，
依
法
令
或
契
約
應
扶
助
、
養
育
或
保
護
，
而
遺
棄
之
，

或
不
為
其
生
存
所
必
要
之
扶
助
、
養
育
或
保
護
者
，
處
六
月
以
上
，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。
第
二
百
九
十
五
條

復
對
直
系
血
親
尊
親
屬
犯
前
條
之
罪
者
，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。
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公
布
的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是
以
安
定
生
活
、
維
護
健
康
、
增
進
福
利
為
主
旨
，
惟
其
中
有
關

家
庭
奉
養
老
人
職
責
並
未
特
予
明
文
規
定
。
乃
於
此
次
修
訂
中
的
老
人
福
利
法
草
案
中
增
訂
二
項
重
點
.• 

ω
恢

宏
家
庭
奉
養
老
人
傳
統
美
德
之
規
定
，
並
賦
予
政
府
及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督
促
家
庭
及
協
助
家
庭
之
權
責
﹒
'
ω增

列
與
老
人
同
住
可
申
請
減
低
共
住
房
地
稅
捐
及
應
准
予
列
報
扶
養
老
人
親
屬
特
別
扣
除
額
之
規
定
，
以
示
提
倡



與
獎
勵
老
人
留
養
於
家
庭
之
傳
統
美
德
。

這
些
條
文
主
要
強
調
反
哺
之
恩
，
賈
徹
近
親
扶
養
的

職
責
，
並
強
調
精
神
、
物
質
二
者
應
兼
而
有
之
。
以
中
國

文
化
而
一
百
就
是
養
志
|
承
其
歡
笑
，
給
予
情
緒
的
滿
足
.
，

養
口
體
|
提
供
衣
溫
食
飽
，
使
物
質
上
不
虞
置
乏
。
養
志

和
養
口
體
二
者
不
可
或
缺
，
亦
即
硬
體
與
軟
體
並
重
，
使

老
人
怡
然
自
得
、
樂
享
餘
年
。

。
政
府
與
民
間
攜
手
|
獎
助
與
委
託
並
採

政
府
預
算
制
度
謹
嚴
有
餘
，
迅
捷
不
足
。
創
設
機
構

又
恐
員
額
膨
脹
，
每
受
阻
於
人
事
部
門
，
至
於
既
有
機
構
、

f
d
y

'
事
務
人
員
比
率
偏
高
，
與
其
因
維
持
法
定
員
額
而
負
荷
、

A
a

偏
高
之
人
事
費
，
則
毋
寧
改
仿
採
美
、
澳
等
園
，
由
政
府
門

d

對
各
類
老
人
機
構
明
訂
設
置
標
準
'
凡
立
案
法
人
機
構
'
，
可
弋

願
提
供
足
夠
土
地
(
市
區
五
百
坪
、
郊
區
三
千
坪
以
上
)

'
並
顧
參
照
政
府
標
準
與
收
費
者
，
可
申
請
不
超
過
三
分

之
二
之
建
築
補
助
費
，
如
服
務
重
殘
老
人
，
不
在
此
限
，

θ
自
費
安
養
中
心
為
非
經
濟
因
素
長
者
服
務
。

nununu 
o
o

安
養
中
心九



一
。

以
鼓
勵
民
間
能
迅
即
配
合
設
置
更
多
老
人
相
關
服
濟
機
構
，
庶
敷
實
際
需
要
，
此
外
，
並
為
協
助
其
營
運
不
墜

，
政
府
亦
可
撥
付
安
養
費
用
將
孤
苦
無
依
老
人
委
其
收
養
。
這
種
做
法
看
起
來
好
似
對
民
聞
機
構
有
所
偏
愛
，

實
則
係
以
部
分
經
費
，
發
揮
整
體
養
老
的
功
效
，
也
可
讀
很
多
有
意
顧
參
與
社
會
服
發
者
，
展
抱
素
志
。

目
貧
困
者
無
懼
飢
寒
|
機
構
設
施
予
關
懷

對
於
祖
苦
無
依
或
乏
人
照
顧
者
，
仍
應
使
其
擁
健
康
、
享
衣
食
、
晶
知
識
、
樂
悠
遊
以
彌
補
生
活
的
空
虛

，
具
體
做
法
有•• 

L

恢
復
健
康
為
先
|
在
全
民
健
保
末
實
施
之
前
，
政
府
已
先
有
低
收
入
戶
健
康
保
險
，
但
貧
與
病
每
每
相

連
，
低
收
入
戶
患
病
時
雖
可
免
費
醫
療
，
但
照
料
與
營
養
仍
須
另
行
關
懷
•• 

另
清
寒
老
人
罹
患
疾
病
，
限
於
財

力
仍
有
無
法
充
分
就
醫
者
，
政
府
亦
有
中
低
收
入
醫
療
補
助
辦
法
之
實
施
，
總
求
不
幸
罹
病
時
，
不
致
被
排
除

醫
療
服
務
之
外
。

Z

推
行
在
宅
服
務
為
輔
|
對
貧
困
而
一
時
乏
人
照
顧
者
，
提
供
老
人
保
健
、
居
家
護
理
、
飲
食
指
導
、
心

理
衛
生
輔
導
、
用
其
贈
送
、
生
活
照
顧
、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等
福
利
措
施
，
其
目
標
在
協
助
老
人
，
使
不
因
任
何

主
客
觀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儘
可
能
留
在
原
住
家
屋
，
保
持
既
有
的
生
活
環
境
，
增
進
其
老
年
生
活
的
安
適
。

a

院
內
扶
養
解
決
居
住
問
題
|
對
於
貧
苦
民
眾
、
無
法
自
謀
生
活
、
經
濟
狀
況
劣
，
且
年
滿
六
十
歲
或
以

上
，
無
人
扶
養
者
，
則
由
公
私
立
仁
愛
之
家
放
容
之
。
除
其
所
需
食
、
衣
、
住
、
行
、
育
樂
、
醫
藥
，
甚
至
善

後
均
有
照
顧
外
，
並
採
溫
情
照
顧
、
飲
食
營
養
、
美
化
線
化
、
休
暇
工
藝
等
方
案
來
提
昇
服
務
晶
質
。
目
前
國



內
公
私
立
仁
愛
之
家
有
三
十
八
所
，
共
收
容
一
萬
餘
人
。

另
由
退
輔
會
主
管
之
榮
民
之
家
有
十
三
所
，
安
養
七
萬
餘

人
，
皆
無
衣
食
不
繼
，
病
痛
無
醫
之
苦
。

的
富
裕
者
自
得
其
樂
|
地
點
、
型
態
自
選
所
好

老
人
不
困
富
裕
而
沒
有
問
題
，
只
是
富
裕
老
人
的
問

題
是
偏
向
非
經
濟
性
的
為
多
，
故
對
沒
有
經
濟
壓
力
的
老

人
，
亦
提
供
老
有
所
安
、
老
有
所
樂
的
措
施
。

L

自
費
中
心
l

對
非
經
濟
因
素
老
人
的
居
贅
，
提
供

統
當
式
服
務
，
採
自
給
自
足
原
則
，
房
舍
設
計
配
合
其
特

性
與
需
求
，
飲
食
考
量
營
養
均
衡
與
腸
胃
功
能
，
活
動
安

排
顧
及
體
力
與
興
緻
。
目
前
圍
內
純
粹
是
自
費
中
心
已
營

運
的
有
三
所
，
轉
殼
中
有
六
所
，
另
部
分
仁
愛
之
家
亦
有

附
設
，
政
策
上
，
政
府
鼓
勵
民
間
興
建
，
並
採
各
單
位
自

給
自
足
。

立
孝
親
日
托
中
心
i

針
對
個
別
老
人
需
要
，
如
子
媳

上
班
、
家
中
空
無
一
人
時
，
不
如
伴
送
尊
長
至
孝
親
中
心

。
仁
愛
之
家
提
供
長
者
各
項
關
懷
。



一
-
一

與
同
年
者
唔
敘
，
參
與
不
同
活
動
，
此
種
中
心
分
健
康
老
人
、
療
養
老
人
，
不
使
健
康
或
病
痛
老
人
獨
留
在
家

中
，
藉
由
家
庭
、
社
區
、
鄰
里
多
方
的
支
持
體
系
來
調
整
其
身
心
機
能
。

a

敬
親
旅
遊
方
案
|
配
合
觀
光
部
門
，
洽
商
風
景
名
勝
區
，
對
非
報
日
或
旅
遊
淡
季
時
，
如
有
子
女
陪
同

尊
長
光
臨
，
應
給
予
特
優
折
扣
，
獎
勵
孝
親
，
繁
榮
觀
光
事
業
，
一
舉
兩
得
。

肆
、
其
他
配
合
措
施
|
無
所
不
至
的
關
懷

今
日
，
政
府
的
力
量
是
濟
造
化
的
不
幸
，
補
變
遷
中
的
失
調
為
先
。
因
此
除
給
予
老
年
人
生
活
的
維
護

外
，
仍
須
提
昇
其
生
活
晶
質
，
於
是
必
須
兼
採
其
他
相
關
配
合
措
施•. 

L

保
健
重
於
治
療
|
對
糖
尿
病
、
心
臟
病
、
癌
症
、
肺
病
、
血
壓
等
，
經
常
作
定
期
健
康
檢
查
，
期
能
防

患
於
未
然
。

立
休
聞
與
交
誼
合
一
|
l

補
助
地
方
籌
建
綜
合
性
老
人
文
康
中
心
，
提
高
老
人
休
閒
、
康
樂
與
社
交
活
動
。

丘
培
養
情
趣
，
增
添
新
知
|
補
助
地
方
政
府
設
立
長
青
學
苑
、
老
人
大
學
，
也
辦
理
將
退
休
老
人
研
習
營

，
融
新
知
與
生
活
情
趣
活
動
於
一
爐
。

4

將
歡
樂
深
植
於
基
層
|
利
用
寺
廟
廣
場
、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成
立
長
膏
、
松
柏
俱
樂
部
及
老
人
會
，
促

進
老
人
社
交
活
動
。



丘
交
通
文
康
優
待
的
加
強
|
老
人
搭
乘
國
內
公
民
營

水
、
陸
、
空
交
通
工
具
，
進
入
康
樂
場
所
及
參
觀
文
教
設

施
，
得
享
半
價
或
免
費
優
待
。

丘
慢
性
病
的
扶
持
|
補
助
省
市
當
建
或
擴
充
老
人
療

養
與
生
活
養
護
設
施
，
以
加
強
對
長
期
慢
性
病
老
人
的
照

護
。

久
倡
導
予
重
於
取
的
人
生
觀
|
鼓
勵
老
人
成
立
老
人
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，
以
興
之
所
在
來
開
展
服
務
工
作
，
使
老

人
才
智
不
隨
歲
月
減
退
，
反
日
增
其
功
能
。

a

民
間
宗
教
、
公
益
性
團
體
予
借
重
|
政
府
財
力
有

限
，
民
間
潛
力
無
窮
，
倘
引
導
得
法
、
鼓
勵
有
方
，
不
僅

可
動
員
民
眾
的
身
，
亦
動
員
民
眾
的
心
，
以
協
同
推
展
老

人
福
利
措
施
，
如
植
物
人
照
護
中
心
、
敬
老
亭
。

a

其
他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|
老
人
福
利
是
不
斷
在
成
長

，
並
非
僅
止
前
述
各
項
措
施
，
例
如
將
來
省
市
政
府
可
依

轄
區
內
老
人
所
需
，
設
立
「
人
力
銀
行
」
以
輔
導
就
業
﹒
'

θ
政
府
宜
獎
勵
孝
親
旅
遊
'
並
給
予
優
待
。

約伊



或
轉
設
「
老
人
公
寓
」
以
解
決
居
所
問
題
•• 

提
供
食
物
券

、
熱
餐
服
務
來
補
充
營
養
.
，
經
由
不
同
團
體
撮
合
婚
姻
，

呼
籲
器
官
捐
贈
、
預
立
遺
囑
以
杜
家
人
糾
紛
.
，
倡
行
火
葬

保
育
環
境
惠
澤
後
代
，
在
在
都
是
福
利
自
己
，
惠
及
他
人

的
可
行
措
施
。

的
必
相
關
機
關
配
合
以
相
輔
相
成
|
高
齡
老
人
所
面
臨

的
主
要
壓
力
包
括
醫
療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居
住
等
層
面
。

醫
療
有
賴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籽
解
，
經
濟
須
養
老
年
金
制
度

捕
充
，
社
會
生
活
則
由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規
劃
。
另
鼓
勵
興

建
三
代
同
堂
之
國
宅
，
或
凡
與
年
老
父
母
同
住
之
子
女
，

得
優
先
申
請
配
購
或
配
租
國
民
住
宅
，
雖
是
事
屬
初
創
，

更
應
力
求
貫
徹
，
潛
須
權
貴
兼
顧
，
職
掌
和
組
織
配
合
，

方
能
面
對
挑
戰
，
解
決
問
題
。

均

四

。
老
人
參
與
情
趣
活
動
樂
享
天
年
。

C ζ〉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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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結
語

老
人
安
養
政
策
的
發
展
，
應
兼
重
時
間
與
空
間
的
遞

移
。
時
間
上
，
我
們
曾
經
年
輕
，
我
們
也
都
將
會
年
老
，

是
今
日
及
時
給
予
老
人
合
情
、
合
理
、
合
法
的
安
贅
，
他

日
自
己
老
至
時
的
生
活
便
無
憂
慮
。
空
間
上
，
更
應
以
家

庭
安
養
為
本
，
社
區
服
務
為
輔
，
機
構
照
顧
最
後
，
方
足

稱
之
為
具
有
中
國
文
化
倫
理
的
老
人
安
養
政
策
，
這
樣
，

縱
是
夕
陽
黃
昏
的
晚
年
屆
臨
之
時
，
也
是
彩
霞
處
處
，
瑰

麗
不
已
。

θ

國
民
養
老
年
金
使
長
者
生
活
無
憂
。

I!!~ 

五



一
、
一/、

註
釋

•• 

註
一.. 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內
政
統
計
提
耍
，
頁
六
三
，
內
政
部
，
七
十
九
年
。

註
二.. 
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至
一
百
二
十
五
年
人
口
推
計
，
頁
二
八
、
二
九
，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
，
八
十
年
。

註
三.. 

依
據
聯
合
國
定
義
，
凡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高
齡
人
口
佔
該
國
人
口
百
分
之
七
以
上
，
即
謂
「
高
齡
化
社

會
」
。

註
四.• 
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，
頁
七
，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、
內
政
部
合
編
，
七
十
九
年
。

註
五.. 
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台
灣
地
區
簡
易
生
命
衰
，
頁
三
二
，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，
七
十
九
年
。

註
六.. 

同
註
四
，
頁
八
。



附
錄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設
立
標
準
(
核
定
本
)

中
華
民
國
七
十
年
十
一
月
卅
日

內
政
部
哪
台
內
社
字
第

五
入
四
九
五
號
令
發
布

第
一
條

第
二
條

第
三
條

第
四
條

第
一
章

總

則

本
標
準
依
老
人
福
利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訂
定
之
。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應
提
供
老
人
寧
靜
、
安
全
、
衛
生
之
環
境
及
完
善
設
備
，
並
應
擇
用
專
業
人
員

服
務
。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應
按
其
業
務
性
質
並
含
有
宏
揚
敬
老
之
意
義
命
名
。

私
人
設
立
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應
寬
籌
經
費
，
以
應
業
務
需
要
。

第
二
章
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
七



第
五
條

第
六
條

第
七
條

一
八
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應
具
有
留
養
三
十
人
以
上
之
規
模
。
房
屋
建
築
面
積
以
人
數
計
算
，
每
人
不
得

少
於
二
十
平
方
公
尺
，
其
中
寢
室
、
盟
洗
衛
生
設
備
合
計
不
得
少
於
十
三
﹒
二
平
方
公
尺
。
每

一
寢
室
安
養
最
多
以
不
超
過
四
人
為
原
則
。
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應
有
左
列
各
種
設
備
(
設
施
).. 

一
寢
室
。

二
、
餐
廳
、
廚
房
。

三
盟
洗
衛
生
設
備
。

四
醫
務
室
。

五
、

康
樂
活
動
室
。
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得
視
業
務
需
要
設
置
圖
書
室
、
健
身
房
、
會
議
室
、
服
藹
室
、
值
日
室
、
會
客

室
或
其
他
各
種
服
藹
性
之
設
備
。
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應
依
受
扶
養
老
人
人
數
設
置
工
作
人
員
，
其
規
定
如
左.. 

一
.
扶
養
三
十
人
以
上
至
二
百
人
以
下
者
，
應
置
院
長
(
主
任
)
、
護
士
、
營
養
人
員
、
事
務
人
員

、
服
務
工
，
並
酌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另
定
期
洽
妥
鄰
近
醫
療
院
作
診
療
。

二
.
扶
養
逾
二
百
人
以
上
至
四
百
人
以
下
者
，
應
置
院
長
(
主
任
)
、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營
養
人
員
、
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業
窮
人
員
、
服
務
工
。



第
八
條

第
九
條

第
十
條

三
扶
養
逾
四
百
人
以
上
者
，
應
置
院
長
(
主
任
)
、
專
任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營
養
人

員
、
事
窮
人
員
、
服
務
工
。

第
三
章

老
人
療
護
機
構

老
人
療
養
機
構
應
具
有
療
養
三
十
人
以
上
之
規
模
。
房
屋
建
築
面
積
以
人
數
計
算
，
每
人
不
得

少
於
十
六
.
五
平
方
公
尺
。
每
一
寢
室
安
養
最
多
以
不
超
過
四
人
為
原
則
。

老
人
療
養
機
構
應
包
括
左
列
設
備
(
設
施
).• 

一
寢
室
。

二
餐
廳
、
廚
房
。

三
盟
洗
衛
生
設
備
。

四
醫
務
室
。

五
、
復
健
室
。

大
康
樂
活
動
室
。

七
、
其
他
必
要
設
施
或
設
備
。

老
人
療
養
機
構
應
依
受
療
養
人
人
數
，
設
置
工
作
人
員
，
其
規
定
如
左
﹒
.

九



第
十
一
條

第
十
二
條

二
O

一
、
療
養
三
十
人
以
上
至
一
百
五
十
人
以
下
者
，
應
置
院
長
(
主
任
)
、
醫
師
、
藥
師
、
護
士
、
營

養
人
員
、
復
健
人
員
、
事
務
人
員
、
服
務
工
，
並
應
現
實
際
需
要
酌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
三
療
養
逾
一
百
五
十
人
以
上
者
，
應
置
院
長
(
主
任
)
、
醫
師
、
藥
師
、
護
士
、
營
養
人
員
、
復

健
人
員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事
務
人
員
、
服
務
工
。

第
四
章

老
人
休
養
機
構

老
人
休
養
機
構
應
具
有
提
供
三
十
人
以
上
之
休
閒
、
康
樂
、
聯
誼
、
活
動
之
規
模
，
房
屋
建
築
面

積
不
得
少
於
二
百
平
方
公
尺
。

老
人
休
養
機
構
依
其
業
務
需
要
選
擇
左
列
設
施
或
設
備
﹒
.

一
、
康
樂
活
動
室
。

三
聯
誼
廳
。

三
會
議
室
。

四
服
務
室
(
辦
公
室
)
。

五
、
圖
書
閱
覽
室
。

六
盟
洗
衛
生
設
備
。



第
十
三
條

第
十
四
條

七
.
書
畫
室
。

八
、
技
藝
研
習
室
。

九
醫
務
室
。

十
、
儲
藏
室
。

十
一
、
庭
院
。

主
運
動
場
所
。

主
其
他
必
要
設
施
或
設
備
。

老
人
休
養
機
構
應
置
左
列
工
作
人
員
﹒
.

一
，
主
任
。

三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
三
事
務
人
員
。

第
五
章

老
人
服
務
機
構

老
人
服
務
機
構
應
有
左
列
設
施
﹒
.

一
、
社
會
工
作
室
•• 

辦
理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，
在
宅
服
務
，
戶
外
活
動
服
務
及
個
案
輔
導
。



第
十
五
條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八
慷

二
、圖
書
室•• 

提
供
圖
書
、
報
刊
、
雜
諒
閱
覽
。

老
人
服
務
機
構
應
置
左
列
工
作
員
﹒
.

一
主
任
。

二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。

三
事
務
人
員
。

第
六
章

關

則
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綜
合
辦
理
者
，
其
設
立
標
準
依
本
標
準
第
二
章
至
第
五
章
之
規
定
，
但
其
設
備
、

人
員
性
質
相
同
者
得
併
同
設
置
。

本
標
準
施
行
前
已
設
立
之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未
達
本
標
準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輔
導
其
改
善
。

本
標
準
自
發
布
日
施
行
。



附
錄

台
灣
省
各
縣
市
辦
理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實
施
計
畫

一
依
據.. 

付
兒
童
福
利
法

ω
少
年
福
利
法

已
老
人
福
利
法

的
社
會
救
助
法

ω
內
政
部
訂
頒
「
兒
童
、
少
年
傷
病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」

的
內
政
部
訂
頒
「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」

二
、
目
的•• 
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前
，
透
過
本
計
畫
辦
理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之
補
助
，
以
減

輕
家
庭
負
擔
，
並
真
正
落
實
對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之
照
顧
。

三
補
助
對
象.• 

凡
設
籍
本
省
未
滿
十
八
歲
之
兒
童
、
少
年
及
年
滿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，
其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總
收
入
在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二
﹒
五
倍
以
下
，
未
其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
二
三
一



二
回

而
罹
患
嚴
重
傷
病
者
。

付
縣
市
政
府
予
以
免
費
醫
療
之
低
收
入
戶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老
人
。

。
己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可
取
得
醫
療
給
付
者
。

臼
合
於
役
政
單
位
，
行
政
院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及
其
他
提
供
醫
療
補
助
及
服
務
者
。

四
依
自
費
洗
腎
病
患
、
自
費
血
友
病
患
醫
療
補
助
要
點
可
獲
得
補
助
者
。

前
項
第
二
、
三
、
四
款
所
提
供
之
醫
療
補
助
低
於
本
計
畫
標
準
者
，
分
別
補
助
其
差
額
。

同
補
助
項
目•• 

以
疾
病
、
傷
害
之
醫
療
為
限
，
惟
左
列
費
用
，
不
予
補
助•. 

付
義
肢
、
義
眼
、
義
齒
、
配
鏡
、
鐵
牙
、
洗
牙
、
整
容
、
整
形
、
病
人
運
輸
、
指
定
醫
師
、
疾
病
預
防
、
與

非
因
疾
病
而
施
行
預
防
性
之
手
衛
。

ω
住
院
期
間
之
膳
食
費
、
看
護
費
。

五
、
補
助
標
準
﹒
.

每
人
每
次
申
請
所
需
醫
療
費
用
之
數
額
累
計
三
個
月
內
超
過
五
萬
元
者
，
補
助
醫
療
費
用
百
分
之
七
十

，
病
患
自
行
負
擔
百
分
之
三
十
。
每
人
每
年
以
補
助
新
台
幣
三
十
萬
元
為
限
。

六
申
請
程
序•• 

付
申
請
人
應
於
醫
療
行
為
發
生
後
三
個
月
內
填
具
申
請
書
(
如
附
件
一
)
並
檢
附
下
列
證
明
文
件
逕
向
戶
籍

地
之
鄉
鎮
市
(
區
)
公
所
申
請
。



L

全
戶
戶
籍
膽
本
。

Z
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綜
合
所
得
稅
證
明
書
。

a

醫
療
院
叮
所
)
醫
療
診
斷
證
明
書
、
醫
療
費
用
收
據
正
本
或
繳
費
通
知
單
。

。
資
格
審
定
及
醫
療
補
助
費
之
核
發
﹒
-

L

鄉
鎮
市
(
區
)
公
所
於
受
理
，
申
請
時
對
申
請
表
件
予
以
初
核
，
並
填
造
查
定
表
(
如
附
件
二
)
，
於
一

週
內
彙
送
縣
(
市
)
政
府
接
核
。

立
縣
市
政
府
社
會
科
(
局
、
課
)
於
收
到
申
請
文
件
時
，
應
即
登
錄
補
助
紀
錄
卡
(
如
附
件
三
)
，
並
確

實
審
核
其
補
助
資
格
後
，
迅
予
核
定
再
國
復
申
請
人
及
核
轉
之
鄉
鎮
市
(
區
)
公
所
，
對
審
定
補
助
之

申
請
案
件
，
鄉
鎮
市
(
區
)
公
所
應
另
行
登
錄
補
助
紀
錄
卡
。

丘
經
審
定
合
於
補
助
資
格
者
，
由
縣
市
政
府
立
即
核
發
醫
療
補
助
費
。

七
.
申
請
人
如
因
戶
籍
遷
移
，
應
向
戶
籍
地
之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敘
明
其
已
獲
得
補
助
之
事
實
，
如
以
虛
偽
不
實
之

申
請
接
受
補
助
或
重
複
申
請
者
，
上
述
之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應
即
予
以
停
止
，
追
回
其
已
領
之
費
用
，
並
於
發

現
後
二
年
內
不
再
予
以
補
助
，
涉
及
刑
事
責
任
者
，
移
送
法
辦
。

爪
門
診
就
醫•• 

申
請
醫
療
補
助
者
之
醫
療
應
於
省
、
縣
市
政
府
指
定
設
備
完
善
之
公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辦
理
。

九
醫
療
補
助
費
之
核
付
應
繕
造
印
領
清
冊
(
如
附
件
四
)
一
式
四
份
，
一
份
縣
市
政
府
自
行
留
存
核
銷
。
中
央

及
省
補
助
款
于
每
年
七
月
底
及
十
二
月
底
前
由
縣
市
政
府
製
據
報
中
央
及
省
撥
款
，
省
府
補
助
款
應
納
入
預

二
五



-
一
六

算
執
行
，
於
年
度
結
束
後
十
五
日
內
辦
理
結
算
，
如
有
結
餘
應
予
分
別
緻
固
，
並
將
印
領
清
冊
三
份
彙
送
省

社
會
處
及
內
政
部
報
結
。

十
、
本
計
畫
報
春
內
政
部
核
備
後
自
八
十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開
始
實
施
至
中
央
實
施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止
。



附
錄
三

台
北
市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
一
為
使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未
完
成
以
前
加
強
照
顧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，
提
供
醫
療
服
貓
，
以
增
進
其
福
利
，
特
訂

定
本
計
畫
。

三
補
助
對
象•• 

凡
本
市
市
民
年
滿
七
十
歲
以
上
，
設
籍
並
實
際
居
住
本
市
半
年
以
上
未
具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而
罹

患
傷
病
之
老
人
。

付
政
府
予
以
免
費
醫
療
之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。

。
已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可
取
得
醫
療
給
付
者
。

臼
合
於
役
政
單
位
，
行
政
院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及
其
他
單
位
提
供
醫
療
補
助
及
服
游
者
。

的
依
自
費
說
腎
病
患
，
自
費
血
友
病
患
醫
療
補
助
要
點
可
獲
得
補
助
者
。

曲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總
收
入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二
﹒
五
倍
以
上
者
。

三
補
助
項
目•• 

以
疾
病
、
傷
害
之
診
察
、
醫
療
為
限
，
惟
左
列
費
用
，
不
予
補
助•• 

付
義
肢
、
義
眼
、
義
齒
、
配
鏡
、
鑄
牙
、
洗
牙
、
整
容
、
整
形
、
病
人
運
輸
、
指
定
醫
師
、
疾
病
預
防
、
與

二
七



非
因
疾
病
而
施
行
預
防
性
之
手
衛
。

ω
住
院
期
間
之
膳
食
費
、
看
護
費
。

四
、
補
助
標
準
﹒
.

付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總
收
入
在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二
﹒
五
倍
以
下
者
，
依
老
人
每

人
每
次
申
請
所
需
醫
療
費
用
之
數
額
計
，
除
自
付
其
中
百
分
之
三
十
之
醫
療
費
用
，
超
出
自
付
醫
療
費
用

額
部
分
得
申
請
補
助
，
補
助
款
每
年
度
每
人
最
高
累
計
以
三
十
萬
元
為
限
。

五
、
申
請
程
序
•. 

付
申
請
人
應
於
醫
療
行
為
發
生
後
三
個
月
內
填
具
申
請
書
並
檢
附
有
關
證
明
文
件
逕
向
社
會
局
三
科
申
請
，

需
檢
附
申
請
表
及
L
Z
a

之
資
料
。

L

全
戶
戶
籍
膽
本
。

Z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全
戶
不
動
產
暨
所
得
稅
證
明
書
。

a

本
市
指
定
之
醫
療
機
構
最
近
三
個
月
內
診
斷
證
明
書
正
本
、
醫
療
費
用
收
據
影
本
(
收
撮
正
本
留
置
通

知
請
款
時
緻
交
)
。

大
老
人
儲
病
醫
療
院
所
，
由
本
府
指
定
設
備
完
善
之
公
立
、
市
立
及
財
團
法
人
(
附
設
)
醫
療
機
構
辦
理
。

七
申
請
人
如
有
虛
偏
不
實
之
申
請
接
受
補
助
或
重
複
申
請
者
，
本
府
將
予
以
停
止
，
追
回
其
已
領
之
費
用
，
並

於
發
現
後
二
年
內
不
再
予
以
補
助
，
涉
及
刑
事
責
任
者
，
移
送
法
辦
。

二
八



八
本
計
畫
自
七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施
行
，
至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日
止
。

二
九



O 

附
錄
四

高
雄
市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補
助
作
業
要
點

一
.
依
據
•• 

付
老
人
福
利
法
暨
社
會
救
助
法
有
關
規
定
。

。
內
政
部
訂
頒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。

二、

目
的•• 
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之
前
，
加
強
照
顧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，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，
以
增
進
其
福
利
，
特

訂
定
本
作
業
要
點
。

三
補
助
對
象
•• 

設
籍
並
實
際
居
住
本
市
滿
六
個
月
以
上
，
年
滿
七
十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，
家
庭
收
入
平
均
每
人
每

月
未
達
當
年
度
最
低
生
活
費
二
﹒
五
倍
，
其
醫
療
費
用
非
其
本
人
或
扶
養
義
務
人
所
能
負
擔
，
且
未
具
左
列

情
形
之
一
者•• 

付
已
獲
政
府
免
費
醫
療
者
。

。
己
參
加
社
會
(
或
其
他
)
保
險
可
享
受
免
費
醫
療
或
取
得
醫
療
給
付
者
。

已
合
於
役
政
單
位
、
行
政
院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或
其
他
單
位
提
供
全
額
醫
療
補
助
或
免
費
醫
療

者
。



的
依
自
費
說
腎
病
患
、
自
費
血
友
病
患
醫
療
補
助
要
點
可
獲
得
補
助
者
。

四
、
補
助
項
目
•. 

以
傷
害
、
疾
病
之
醫
療
為
限
，
惟
左
列
費
用
不
予
補
助•• 

付
義
肢
、
義
眼
、
義
齒
、
配
鏡
、
鑽
牙
、
洗
牙
、
齒
列
矯
正
、
整
容
、
整
形
、
病
人
運
輸
、
指
定
醫
師
特
別

護
士
、
疾
病
預
防
與
非
因
疾
病
而
施
行
之
手
衛
等
。

已
住
院
期
間
之
膳
食
費
、
看
護
費
。

五
、
補
助
標
準
﹒
﹒
親
病
患
醫
療
費
數
額
與
實
際
需
要
酌
予
補
助
，
最
高
補
助
百
分
之
七
十
，
但
每
人
每
年
最
高
補

助
以
新
台
幣
三
十
萬
元
為
限
。

六
申
請
程
序•. 

申
請
人
應
於
醫
療
行
為
發
生
後
三
個
月
內
填
具
申
請
書
並
檢
附
有
關
證
明
文
件
向
戶
籍
地
區
公

所
提
出
申
請
。

付
全
戶
戶
籍
膽
本
。

ω
國
稅
局
全
戶
所
得
置
不
動
產
證
明
。

目
醫
療
院
所
診
斷
證
明
書
。

的
醫
療
費
用
收
據
(
或
以
醫
院
繳
費
通
知
單
申
請
辦
理
直
接
搜
付
醫
院
)
。

七
、
申
請
人
已
在
外
縣
市
獲
得
相
關
補
助
者
應
主
動
敘
明
已
獲
得
補
助
之
事
實
，
如
以
虛
僑
不
實
之
申
請
接
受
補

助
或
重
複
申
請
者
，
除
立
即
停
止
補
助
，
追
回
其
巴
領
之
費
用
外
，
並
於
發
現
後
三
年
內
不
再
給
予
補
助
，

涉
及
刑
責
者
，
移
送
法
辦
。



八
、
經
費
來
源
•• 

付
由
內
政
部
補
助
本
局
辦
理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專
款
項
下
支
應
。
不
足
時
由
本
局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年

度
預
算
|
社
會
救
助
|
低
收
入
暨
清
寒
市
民
醫
療
補
助
費
項
下
勻
支
。

。
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項
下
編
列
預
算
支
應
。

九
本
作
業
要
點
自
七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施
行
，
至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日
止
。



附
錄
五
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計
畫

(
金
門
、
馬
祖
地
區
)

一 、

為
使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未
完
成
以
前
加
強
照
顧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，
提
供
醫
療
服
務
，
以
增
進
其
福
利
，
特
訂

定
本
計
畫
。

三
本
計
畫
由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社
政
單
位
辦
理
。

三
補
助
對
象•• 

凡
本
國
國
民
年
滿
七
十
歲
以
上
，
未
具
左
列
情
事
之
一
而
罹
患
傷
病
之
老
人
(
以
下
簡
稱
老
人

付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予
以
免
費
醫
療
之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。

。
己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可
取
得
醫
療
給
付
者
。

已
合
於
役
政
單
位
，
行
政
院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及
其
他
單
位
提
供
醫
療
補
助
及
服
潛
者
。

的
依
自
費
洗
腎
病
息
，
自
費
血
友
病
患
醫
療
補
助
要
點
可
獲
得
補
助
者
。

ω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、
每
人
每
月
總
收
入
超
過
省
、
市
當
年
公
布
每
人
每
月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
(
以
下
簡
稱
最
低
生
活
費
)
四
倍
以
上
者
。



四
補
助
項
目•. 

以
疾
病
、
傷
害
之
診
察
、
醫
療
為
限
，
惟
左
列
費
用
，
不
予
補
助•• 

付
義
肢
、
義
眼
、
義
齒
、
配
鏡
、
鑄
牙
、
說
牙
、
整
容
、
整
形
、
病
人
運
輸
、
指
定
醫
師
、
疾
病
預
防
、
與

非
因
疾
病
而
施
行
預
防
性
之
手
衛
。

。
住
院
期
間
之
膳
食
費
、
看
護
費
。

五
、
補
助
標
準
﹒
.

付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總
政
入
在
最
低
生
活
費
二
﹒
五
倍
以
下
者
，
依
老
人
每
人

每
次
申
請
所
需
醫
療
費
用
之
數
額
計
，
除
自
付
其
中
百
分
之
三
十
之
醫
療
費
用
，
超
出
自
付
醫
療
費
用
額

部
分
得
申
請
補
助
，
補
助
款
每
年
每
人
最
高
累
計
以
二
十
萬
元
為
限
。

己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總
收
入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二
﹒
五
倍
未
至
四
倍
者
，
依
老

人
每
人
每
次
申
請
所
需
醫
療
費
用
之
數
額
計
，
除
自
付
其
中
百
分
之
四
十
之
醫
療
費
用
，
超
出
自
付
醫
療

費
用
額
部
分
得
申
請
補
助
，
補
助
款
每
年
每
人
最
高
累
計
以
十
五
萬
元
為
限
。

大
申
請
程
序•. 

付
申
請
人
應
於
醫
療
行
為
發
生
後
三
個
月
內
填
具
申
請
書
並
檢
附
有
關
證
明
文
件
逕
向
戶
籍
地
之
鄉
鎮
市
區

公
所
申
請
﹒
-

L

全
戶
戶
籍
膳
本
。

立
稅
捐
稽
徵
機
關
全
戶
不
動
產
暨
所
得
稅
證
明
書
。

回



a

醫
療
院
(
所
)
醫
療
診
斷
證
明
書
、
醫
療
費
用
收
據
。

ω
社
政
單
位
應
確
實
審
核
病
患
之
補
助
資
格
並
迅
予
核
定
。

七
、
老
人
如
因
戶
籍
遷
移
，
應
向
新
戶
籍
地
之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敘
明
其
已
獲
得
補
助
之
事
實
，
如
以
虛
偏
不
實
之

申
請
而
接
受
補
助
者
，
上
述
之
社
政
主
管
機
關
應
即
予
以
停
止
，
追
回
其
已
領
之
費
用
，
並
於
發
現
後
二
年

內
不
得
再
予
補
助
，
涉
及
刑
事
責
任
者
，
移
送
法
辦
。

八
本
計
畫
之
醫
療
由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指
定
設
備
完
善
之
公
、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辦
理
。

九
本
計
畫
所
需
之
經
費
，
依
左
列
原
則
由
各
級
政
府
分
別
籌
措
支
應
。

付
台
灣
省
部
分
，
由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及
縣
市
政
府
各
負
擔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中
央
負
擔
百
分
之
七
十
。

。
台
北
市
及
高
雄
市
部
分
，
由
北
、
高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各
負
擔
百
分
之
三
十
，
中
央
負
擔
百
分
之
七
十
。

已
金
門
縣
、
連
江
縣
則
比
照
台
灣
省
屬
之
縣
負
擔
百
分
之
十
五
'
，
中
央
負
擔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。

十
本
計
畫
之
中
央
補
助
款
于
每
年
七
月
底
及
十
二
月
底
前
由
省
、
市
政
府
社
會
處
(
局
)
製
據
報
部
撥
款
，
並

于
每
年
六
月
底
截
止
動
支
報
結
。

士
、本
計
畫
所
需
之
書
表
格
式
，
由
省
、
市
社
會
處
局
另
定
之
。

主
本
計
畫
自
七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施
行
，
至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實
施
日
止
。

五



本
中
、
心
已
出
版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實
務
叢
書
」
目
錄

(
鄭
淑
燕
)

(
孫
梅
芳
)

L

托
見
所
的
空
間
設
計
與
環
境
佈
置

立
都
市
托
見
所
應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發

揮
見
童
福
利
功
能

丘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青
少
年
群
育
活
動
(
林
振
春
)

4
.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(
張
秀
卿
)

丘
自
費
安
聲
中
心
如
何
營
運
、
管
理
(
熊
亞
民
)

在
社
區
如
何
推
動
媽
媽
教
室
(
林
平
洋
)

久
如
何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(
林
平
洋
)

&
如
何
將
傳
統
民
俗
童
玩
在
社
區
中
推
(
周
步
坤
)

廣
a

容
易
在
社
區
中
推
廣
的
團
康
遊
戲
(
張
學
真
)

的
肌
善
用
社
區
資
源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(
金
天
倫
)

且
組
織
社
區
合
作
社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(
李
玉
梅
)

血
韓
國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之
概
況
(
蔡
美
華
)

鼠
訂
定
貧
窮
之
方
式
與
標
準
的
探
討
(
陳
琇
惠
)

必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家
政
推
廣
教
育
(
高
淑
貴
)

且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如
何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(
張
雅
麗
)

正
如
何
發
展
智
障
者
的
社
區
生
活
安
置
(
張
培
士
)

政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推
展
模
式
(
高
淑
貴
)

政
自
己
動
手
塗
裝
(
周
明
發
)

鼠
都
市
社
區
的
守
望
相
助
(
黃
清
高
)

取
提
昇
薑
灣
寺
廟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(
黃
維
憲
)

發
之
路

且
推
行
統
一
勸
募
改
革
社
區
發
展
(
陸
光
)

泣
如
何
辦
理
社
區
評
鑑
(
傅
正
綱
)

抵
如
何
發
掘
與
運
用
社
區
(
會
)
資
源
(
翁
毓
秀
)



此
影
戲
開
鑼
(
陳
秀
美
)

既
社
區
童
子
軍
(
宇
軒
)

單
溫
情
四
播
社
工
愛
(
孫
麗
珠
等
)

眾
運
用
學
校
資
源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(
林
振
春
)

單
老
人
日
托
中
心
的
類
型
與
功
能
(
徐
麗
君
)

跟
老
人
日
托
中
心
活
動
項
目
的
設
計
(
徐
麗
君
)

且
如
何
籌
募
社
區
發
展
經
費
(
翁
毓
秀
)

且
社
區
工
作
員
的
任
務
與
職
掌
(
翁
毓
秀
)

泣
如
何
在
社
區
中
推
展
福
利
措
施
(
李
瑞
金
)

的
恥
老
人
安
養
與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(
翁
毓
秀
)

叫
她
學
童
課
後
安
排
與
服
務
機
構
營
運
之
(
鄭
望
崢
)

道
且
自
助
團
體

扭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
改
推
展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
且
老
人
中
心
的
規
劃
與
運
作

(
許
釗
涓
編
譯
)

(
蔡
灑
賢
)

(
蘇
麗
瓊
)

(
樓
毓
梅
)

如
此
痴
呆
症
老
人
的
理
解
與
養
護
(
鄭
淑
華
)

必
慎
終
追
遠
|
墓
政
功
能
與
民
俗
改
革
(
蕭
玉
煌
)

釷
如
何
辦
理
殘
障
福
利
工
場
(
林
嘉
湧
)

的
弘
貢
獻
有
方
向
服
務
要
技
巧
(
章
金
鳳
編
)

的
飢
如
何
發
展
社
區
內
家
庭
日
間
托
育
(
郭
耀
東
)

設
施

“
位
英
國
社
會
教
育
的
現
況
及
發
展
趨
勢
(
楊
瑩
)

也
安
危
相
扶
持
近
鄰
勝
遠
親
(
蔡
紹
華
等
)

級
開
創
社
會
福
利
新
紀
元
(
蔡
漢
賢
等
)

以
析
介
新
修
訂
的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(
蔡
紹
明
等
)

綱
要
」

級
自
發
與
互
助
兼
有
傳
承
與
創
新
併
存
(
蔡
紹
華
)

的
似
人
間
有
情
義
處
處
溢
溫
馨
(
張
煜
輝
)

風
認
識
社
會
保
險
真
象
(
陳
琇
惠
)

且
以
關
懷
服
務
殘
障
讓
愛
心
廣
被
四
處
(
陳
美
杏
)

血
因
應
高
齡
社
會
再
創
安
養
新
境
(
陳
素
春
)





「
社
會
福
利
標
誌
」
圖
意
說
明

兩
手
交
握
，
象
徵
全
民
同
心
，
政
府
與
民

間
協
力
共
同
致
力
於
社
會
福
利
，
四
瓣
心
形
詐

漿
草
置
於
右
手
掌
中
象
徵
秉
持
愛
心
、
信
心
、

恆
心
、
耐
心
，
可
產
生
灑
額
不
絕
的
動
力
與
無

窮
的
希
望
，
而
左
邊
三
個
圓
圈
則
為
社
會
工
作

個
案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三
大
工
作
方
法
，
綜
合
而

言
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應
本
信
念
與
方
法
，
並

匯
成
愛
心
，
溫
馨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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